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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參考便覽  
 

內地當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之間的通報機制及 

向在內地被扣留的香港居民提供的協助 

 

 

  據政府當局表示，香港特別行政區自 2001年 1月 1日起已

經以行政安排的形式，在尊重雙方有關法律的基礎上與內地建

立相互通報機制，就雙方居民非正常死亡及被採取刑事強制措

施的個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作出相互通報。此外，香港

警方也與內地對口單位設有警務合作機制。在機制下，如一方

需要請求另一方協助進行調查，被請求方可通過合法渠道蒐集

與案件有關的資料提供予對方。在進行合作時，任何的執法行

動只能由當地執法機關依法進行。  
 
2.  議員曾於 2005年 6月 29日、2006年 2月 22日、2006年 12月
20日、2010年 7月 14日、2014年 2月 26日及 2016年 1月 20日的立法

會會議上提出有關內地當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之間的通報

機制及向在內地被扣留的香港居民提供的協助的質詢。議員的

質詢及政府當局的回覆分別載於附錄 I至VI。   
 
3.  政府當局將於 2016年 1月 26日舉行的保安事務委員會特

別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內地當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之間的通報機制及向在內地被扣留的香港居民提供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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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十二題附件 

 

通報統計數字 

 

  兩地執法機構相互通報的非自然死亡個案及刑事檢控／強制措施

個案（註 1）數字，按年表列如下： 

 

香港通報內地 

────── 

 

 通報次數 

年份 非自然死亡 刑事檢控 (涉及人數) 

２００５ ２ ３,３５５(３,５１４) 

２００６ ２ ２,３０２(２,４６４) 

２００７ ５ １,４２２(１,５００) 

２００８ ５ １,４０２(１,４２５) 

２００９ ９ １,３６６(１,４３５) 

２０１０ 

(１－５月) 
４ ４０７(４２１) 

 



內地通報香港 

────── 

 

 通報次數 

年份 非自然死亡 
刑事強制措施（註２） 

(涉及人數) 

２００５ ４５ ８０１(５７１) 

２００６ ３５ ７６２(５２４) 

２００７ １９ ７２３(４８１) 

２００８ ２７ ７５５(５２９) 

２００９ ２５ ７２５(５１５) 

２０１０ 

(１－５月) 
６ ２７６(２１０) 

 

註： 

 

１. 個案涉及的罪行主要包括盜竊、詐騙、走私及危險藥物等。 

 

２. 刑事強制措施包括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及逮捕。對

同一人的刑事強制措施轉變時將需作出新的通報。 





1 / 2

22/1/2016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02/26/P201402260600_print.htm

附錄V



2 / 2

22/1/2016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02/26/P201402260600_print.htm



1 / 3

22/1/2016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1/20/P201601200571_print.htm

附錄VI





2 / 3

22/1/2016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1/20/P201601200571_print.htm



3 / 3

22/1/2016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1/20/P201601200571_print.htm


	se20160126cb2-727-2-c
	se20160126cb2-727-2-a-c
	se20160126cb2-727-2-b-c
	se20160126cb2-727-2-c-c
	se20160126cb2-727-2-d-c
	app IV-c
	app IVa-c

	se20160126cb2-727-2-e-c
	se20160126cb2-727-2-f-c



